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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素质测评细则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认证标准
	备注
	计分

	
	
	
	
	
	方式

	德育素质
	思想政治
	提交入党（团）申请
	未加入前，每提交一次申请加0.5分，入党（团）后不再加分。
	
	加分项

	
	
	被发展为党（团）员
	在校期间成为团员加1分，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加2分，成为预备党员加3分，不重复加分。
	
	

	
	
	完成党、团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参加“青马工程”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
	省级
	2分
	1.完成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可获得相应加分，未结业不能加分；
2.各级“青马工程”学员完成青马班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可获得相应加分，
未结业不能加分。
	

	
	
	
	校级
	1分
	
	

	
	
	
	院级
	0.5分
	
	

	
	
	参加国内各级思想成长类报告、讲座、活动、竞赛等，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主题班会竞赛、辩论赛、报告、讲座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1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分子、团员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以及党团组织的学习活动
	缺席一次扣2分
	以学校、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扣分项

	
	
	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获得荣誉（个人和团队），包括但不限于：获得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获得优秀共青团员（团干部）、五四奖章等荣誉；获得“青工程马”培训“优秀学员”等荣誉；获得“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优秀个人等荣誉；获得志愿服务优秀组织（集体）、优秀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荣誉；获得优秀学生会、优秀学生组织、优秀学生社团等荣誉；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国家级
	5分
	所获集体（团队）荣誉的，集体（团队）内成员全部加分；
不包括获得各级各类奖助学金。
	加分项

	
	
	
	省部级
	4分
	
	

	
	
	
	市厅级
	3分
	
	

	
	
	
	校级
	2分
	
	

	
	
	
	院级
	1分
	
	

	
	遵规守纪
	在维护秩序、见义勇为、拾金不昧、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作出贡献
	一次加3分
	提供表扬信、新闻报道等佐证材料
	加分项

	
	
	考试违规舞弊
	发现一次扣20分
	以学校、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扣分项

	
	
	奖助贷评定中弄虚作假
	发现一次扣20分
	
	

	
	
	在网络等媒体或公开场合，发表宣扬不当言论，参与违纪活动
	发现一次扣20分
	
	

	
	
	其他违纪行为的
	警告扣20分
	以处分文件为准
	

	
	
	
	严重警告扣30分
	
	

	
	
	
	记过扣40分
	
	

	
	
	
	留校察看扣50分
	
	

	
	
	违反《学生考勤管理办法》，迟到、早退、旷课
	迟到、早退一次扣1分，旷课一节扣2分
	以考勤检查记录为准
	

	
	行为习惯
	
	
	
	扣分项

	
	
	违反《学生违纪处分管理暂行办法》，抽烟
	公共场合抽烟（含电子烟）扣5分
	以学校、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违反《学生违纪处分管理暂行办法》，酗酒
	校园、教室、宿舍内酗酒扣20分
	以学校、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违反《学生违纪处分管理暂行办法》，违反消防安全规定
	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性物品扣20分，挪用破坏消防器材、设施扣20分
	以学校、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无故不参加学校、二级学院、班级组织的活动、会议、讲座、演讲、辩论、公益劳动等活动
	缺席一次扣2分
	以活动签到表为准
	

	智育素质
	
创新创业
	
参加校内外创新创业类活动、竞赛、报告、讲座等，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智育素质加分项不超过20分
	加分项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国家级
	6分
	以学校创新创业管理部门文件为准
	

	
	
	
	省部级
	5分
	
	

	
	
	
	市厅级
	4分
	
	

	
	
	
	校级
	3分
	
	

	
	技术技能
	参加校内外学科、技能、科技类活动、竞赛、报告、讲座，包括但不限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智育素质加分项不超过20分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1+X证书
	专业
证书
	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高级/5分
	在校期间，同一等级证书只认证1次，不重复计分。
智育素质加分项不超过20分
	

	
	
	
	
	
	中级/4分
	
	

	
	
	
	
	
	初级/3分
	
	

	
	
	
	
	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证书
	高级/4分
	
	

	
	
	
	
	
	中级/3分
	
	

	
	
	
	非专业证书
	英语
	六级/4分
	
	

	
	
	
	
	
	四级/3分
	
	

	
	
	
	
	
	A级/2分
	
	

	
	
	
	
	
	B级/1分
	
	

	
	
	
	
	其他语种
	1分
	
	

	
	
	
	
	普通话
	1分
	
	

	
	
	
	
	计算机
	NCRE3级/2分
	
	

	
	
	
	
	
	NCRE2级/1分
	
	

	
	
	
	
	
	CCT2级/2分
	
	

	
	
	
	
	
	CCT1级/1分
	
	

	
	
	申请各类专利成果
	发明专利
	8分
	
	

	
	
	
	
	
	
	

	
	
	
	新型实用专利
	6分
	
	

	
	
	
	外观设计专利
	4分
	
	

	
	
	发表学术论文
	核心期刊
	8分/篇
	
	

	
	
	
	普通期刊
	6分/篇
	
	

	体育素质
	
身体素质
	
参加校内外体育类活动、竞赛并获奖，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健美操锦标赛、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瑜伽锦标赛、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网球锦标赛、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竞技）锦标赛、河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体育类赛项、其他体育赛项、学校运动会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体育素质加分项不超过30分。
	加分项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心理素质
	参加校内外心理健康类活动、竞赛、报告、讲座等，包括但不限于：
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心理卫生健康类征文、演讲、知识竞赛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体育素质加分项不超过30分。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美育素质
	文化艺术
	参加校内外文化艺术类活动、竞赛、报告、讲座等，包括但不限于：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演讲比赛、辩论比赛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加分项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劳动素质
	日常劳动
	评选为文明教室
	校级
	2分/次
	获评校级“文明教室”的所有成员加2分/次；获评院级“文明教室”的所有成员加1分/次。
一学期内加分不超过4分。
	

	
	
	
	院级
	1分/次
	
	

	
	
	评选为文明寝室
	校级
	2分/次
	获评校级“文明寝室”的所有成员加2分/次；获评院级“文明寝室”的所有成员加1分/次。
一学期内加分不超过4分。
	加分项

	
	
	
	院级
	1分/次
	
	

	
	
	评为不达标寝室
	2分
	评为不达标寝室的所有成员扣2分/次，一学期不超过6分。
	扣分项

	
	
	违反《学生宿舍管理规定》《学生走读管理办法》，被通报批评的。
	1分/次
	如为集体，寝室的所有成员扣2分/次；如为个人，本人扣2分/次。
以学生工作处通报数据为准。
	

	
	生产劳动
	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加分项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完成职业规划书（仅限大三学生）
	1分
	需提交职业规划书，大三学年只加分1次，不重复加分
	

	
	服务劳动
	作为志愿者参加校内大型活动、赛事服务工作、参加相关部门服务保障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赛会服务、支教助残、社区服务、公益环保等。
	国家级
	5分
	未完成任务或中途退出的不加分；以团委、各二级学院通报数据为准。
	

	
	
	
	省部级
	4分
	
	

	
	
	
	市厅级
	3分
	
	

	
	
	
	校级
	2分
	
	

	
	
	
	院级
	1分
	
	

	
	
	参加校内外志愿服务类竞赛并获奖，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濮阳市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设计大赛等
	国家级
	一等奖
	6分
	1.以名次计奖的竞赛项目：第1名对应一等奖；第2、3名对应二等奖；第4、5、6对应三等奖；
2.比赛中如设立特等奖的，特等奖得分按一等奖相应标准进行认证，其他获奖等次在原有基础上依次递减0.5分；
3.同一项目获得不同获奖等级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分；
4.各级各类活动、竞赛及项目涉及到人员调整的，以最终文件、获奖名单及证明材料为准。
	

	
	
	
	
	二等奖
	5.5分
	
	

	
	
	
	
	三等奖
	5分
	
	

	
	
	
	省部级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5分
	
	

	
	
	
	
	三等奖
	4分
	
	

	
	
	
	
	参加活动
	0.5分
	
	

	
	
	
	市厅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5分
	
	

	
	
	
	
	三等奖
	3分
	
	

	
	
	
	
	参加活动
	0.5分
	
	

	
	
	
	校极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分
	
	

	
	
	
	
	参加活动
	0.5分
	
	

	
	
	
	院级
	一等奖
	2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分
	
	

	
	
	
	
	参加活动
	0.5分
	
	

	
	
	学生骨干
	校团委及直属部门
	学生兼职副书记
	4分
	1. 担任多个职务以最高分值计算，不累计加分；
2.参加多个社团最高加1分；
以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为准。
3.本项以学期为单位进行加分。
	

	
	
	
	
	部门负责人
	3分
	
	

	
	
	
	
	其他成员
	2分
	
	

	
	
	
	校学生会
	主席团成员
	4分
	
	

	
	
	
	
	部门负责人
	3分
	
	

	
	
	
	
	其他成员
	2分
	
	

	
	
	
	二级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学生兼职副书记、主席团成员
	3分
	
	

	
	
	
	
	部门负责人
	2分
	
	

	
	
	
	
	其他成员
	1分
	
	

	
	
	
	班干部
	班长、学委、团支书
	3分
	
	

	
	
	
	
	班委、寝室长
	2分
	
	

	
	
	
	学生社团
	社长、副社长
	1分
	
	

	
	
	
	
	其他成员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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